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5年3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1樓會議室 

主    席：李教務長明儒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冊    紀錄：陳雅雯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一、本學期各學制開課時數均符合總量規定，共開設544門課（如附件1）。  

二、各學術單位115學年度第1學期開排課作業，請於第10週前完成開課（通識、

基礎中心開排課均應完成）、第14週應完成排課，並請依相關辦法辦理。  

三、為落實教學品保之執行，請各系依程序提系、院課程委員會檢核後，請院彙

整於本(115)年5月11日前將品保手冊送課務組，以利提送教學品質保證推動

委員會審核。 

四、本學期課程資料將於4月14日前上傳技職校院課程資源網。 

五、本校推動微學分課程，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開設「從語言到文化:阿美族族

語與魯凱族歷史」修課人數13人；「菊島文創商品開發與市集策劃」修課人數

13人；「澎湖海洋文化永續推廣與地方創生」修課人數13人。 

六、依教育部115年3月3日臺教學(三)字第1152800850號函知各校在「課程、教

材及教學」部分：包括「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

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

之性別觀點」、「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

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等，詳見性平法第18條至第20

條規定。 

七、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並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十三條，統計現行學程近3

年學生修習情況如下表，請各學程設置單位依前開辦法第十三或第十四條，

依程序提出改善措施或終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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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培育東南亞語言人才計畫該計畫申請要點業依教

育部 114 年 10 月 28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42302380A 號令廢止，並自 114 學年度起

停止辦理補助。

現行學程名稱
設置

單位

修習中學生數

114-2(數字更新

至 115/03/18。)
114-1 113-2 113-1 112-2 112-1

數位科技應用微學程
基礎能力教學中

心
409 411 373 328 283 220 

澎湖領隊導遊學分學

程
觀光休閒系 0 0 0 0 0 0 

職場 ACE 通識(「微」

)學程 
博雅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65 35 8 3 4 10 

風光能源與智慧電網

學程

電機工程、電信

工程、資訊工程
0 1 3 7 13 46 

跨越巴士海峽語言與

產業學程(系統會將當

學期畢業的從修習中

名冊扣除) 

基礎能力教學中

心
0 0 0 0 1 2 

現行學程名稱 設置單位

申請修習學生數

114-2(數字更新

至 115/03/18。)
114-1 113-2 113-1 112-2 112-1

數位科技應用微學程
基礎能力教學中

心 註冊組尚未收

到申請

60 75 60 98 98 

澎湖領隊導遊學分學

程
觀光休閒系 0 0 0 0 0 

職場 ACE 通識(「微」

)學程 
博雅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30 36 15 0 0 0 

風光能源與智慧電網

學程

電機工程、電信

工程、資訊工程 註冊組尚未收

到申請

0 0 0 0 0 

跨越巴士海峽語言與

產業學程(註 1) 
基礎能力教學中

心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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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選修 合計 必修 選修 合計必修 必修

114_2  各學制開課時數統計表

選修

學分數 時數 課程數開課學制 開課系所 修課人數 備註

人文管理學院 18.0 0 9.0 9.0 0 4 4四技日間部 18.00 214

博雅教育學院 8.0 0 8.0 8.0 0 4 4四技日間部 8.00 146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52.0 22.0 34.0 56.0 11 17 28四技日間部 30.022.0 1203

外語系 49.0 22.0 30.0 52.0 11 11 22四技日間部 27.022.0 340

海工學院 11.0 0 2.0 2.0 0 2 2四技日間部 11.00 62

物管系 46.0 41.0 6.0 47.0 14 2 16四技日間部 6.040.0 533

航管科 2.0 0 2.0 2.0 0 1 1四技日間部 2.00 22

航管系 56.0 32.0 26.0 58.0 11 13 24四技日間部 26.030.0 902

觀休系 86.0 56.0 34.0 90.0 24 16 40四技日間部 34.052.0 1152

觀光休閒學院 20.0 0 11.0 11.0 0 3 3四技日間部 20.00 88

資工系 49.0 32.0 20.0 52.0 11 7 18四技日間部 19.030.0 779

資管系 44.0 26.0 19.0 45.0 9 7 16四技日間部 19.025.0 466

通識中心 131.0 52.0 100.0 152.0 26 50 76四技日間部 92.039.0 2573

遊憩系 55.0 25.0 31.0 56.0 10 12 22四技日間部 31.024.0 801

電信系 57.0 47.0 18.0 65.0 16 6 22四技日間部 18.039.0 696

電機科 2.0 0 3.0 3.0 0 1 1四技日間部 2.00 26

電機系 51.0 30.0 30.0 60.0 10 10 20四技日間部 26.025.0 790

食科系 50.0 45.0 18.0 63.0 19 8 27四技日間部 17.033.0 943

養殖系 51.0 39.0 21.0 60.0 16 9 25四技日間部 19.032.0 579

餐旅系 53.0 27.0 34.0 61.0 10 10 20四技日間部 29.024.0 773

體育室 1.0 0 2.0 2.0 0 1 1四技日間部 1.00 30

954455 892 496 458 198 194 392 13118四技日間部合計 437

物流系碩士班 22.0 8.0 15.0 23.0 2 5 7日間部碩士 15.07.0 35

觀休系碩士班 25.0 11.0 15.0 26.0 3 5 8日間部碩士 15.010.0 47

電機系碩士班 22.0 8.0 15.0 23.0 2 5 7日間部碩士 15.07.0 132

食科系碩士班 22.0 14.0 9.0 23.0 4 3 7日間部碩士 9.013.0 36

養殖系碩士班 16.0 10.0 8.0 18.0 3 3 6日間部碩士 8.08.0 47

11362 107 51 62 14 21 35 297日間部碩士合計 45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7.0 8.0 2.0 10.0 4 1 5五專日間部 1.06.0 67

通識中心 19.0 20.0 0 20.0 10 0 10五專日間部 019.0 163

電機科 83.0 72.0 9.0 81.0 25 4 29五專日間部 21.062.0 578

11122 109 100 11 39 5 44 808五專日間部合計 87

電機科 9.0 9.0 0 9.0 1 0 1四技專班 09.0 8

電機系 9.0 0 9.0 9.0 0 3 3四技專班 9.00 105

食科系 23.0 17.0 11.0 28.0 6 3 9四技專班 9.014.0 142

4618 41 26 20 7 6 13 255四技專班合計 23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4.0 5.0 0 5.0 2 0 2四技進修部 04.0 91

觀休系 50.0 25.0 25.0 50.0 11 12 23四技進修部 25.025.0 546

資管系 37.0 24.0 13.0 37.0 8 5 13四技進修部 13.024.0 256

通識中心 18.0 6.0 12.0 18.0 2 6 8四技進修部 12.06.0 255

11050 109 60 50 23 23 46 1148四技進修部合計 59

物流系碩士在職專班 22.0 8.0 15.0 23.0 2 5 7碩士在職專班 15.07.0 42

觀休系碩士在職專班 22.0 11.0 12.0 23.0 3 4 7碩士在職專班 12.010.0 57

4627 44 19 27 5 9 14 99碩士在職專班合計 17

634 1302 752 628 1380 286 258 544 15725總計 668

工作報告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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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遊憩系 111級、112 級及 113級課程規劃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遊憩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114.12.18)系課程會議通過、觀

休學院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115.3.12)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後通過在

案。 

二、考量學生權益刪除：111 級課程規劃表備註第 8 點：系上認列之畢業水域

相關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域相關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

取得之水域相關證照，若無通過系上水域相關課程，並取得學分，則證照

不認列為畢業證照。及 112、113級課程規劃表備註第 8點：系上認列之畢

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

外取得之潛水證照，若無通過系上水肺潛水課程，並取得學分，則水肺潛

水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三、檢附 111、112、113級修正對照表及課程規劃表、學生同意書。 

擬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協助公告週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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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遊憩系  111  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僅填修正項目)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時數 開課時程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刪除 

8.系上認列之畢業水域相關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

開設水域相關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

得之水域相關證照，若無通過系上水域相關課

程，並取得學分，則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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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10.09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10.16教務會議通過
114.04.2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0.29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1.20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4.12.1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5.03.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5.03.2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5.04.08教務會議通過

學

分

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2 2 2

英文(二) 2 2 2

英文(三) 2 2 2

英文(四) 0 0 2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0﹚ 2 ﹙0﹚ 2 ﹙0﹚ 2 ﹙0﹚ 2

合計 14~16 6 9 6 9 2 6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自然科學(二) 2

合　計 14

澎湖觀光休閒資源 2 2 2

管理學 2 2 2

統計學 2 2 2

合　計 6 2 2 2 2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滑雪 2 2 2

校外實習 9 9 9

合  計 11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0 9 9

海洋運動與遊憩概論 ◆ 3 3 3

海洋科學概論 ◆ 3 3 3

運動科學概論 ◆ 2 2 2

基礎海洋運動技能 * ◎ 3 3 3

水上救生實務 * ◎ 3 3 3

海洋文化教育 ◆ 2 2 2

水域風險管理與法律責任 ◆ 3 3 3

船艇操作理論與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觀光 ◆ 2 2 2

帆船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與環境 ◆ 3 3 3

海洋觀光行銷 ◆ 2 2 2

專

業

必

修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共

同

必

(

選

)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必

修

院

選

修

112.05.16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專

業或

◎技

術科

目註

記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

113.03.11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4.2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3.11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5.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05.10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系   四技111級課程規劃表 111.03.15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1.03.2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1.05.25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11.06.01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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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3 3 3

島嶼觀光 * ◎ 2 2 2

海域遊憩活動設計 ◆ 3 3 3

海洋運動指導 * ◎ 3 3 3

實務專題 * ◎ 2 1 2 1 2

合　計 45 11 11 8 8 5 5 6 6 5 5 6 7 4 5 0 0

基礎日語 ◆ 2 2 2

觀光日語 ◆ 2 2 2

套裝軟體應用 * ◎ 2 2 2

運動生理學 ◆ 2 2 2

獨木舟操作實務 * ◎ 3 3 3

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2 2 2

運動傷害與防護 ◆ 2 2 2

計畫撰寫與簡報技巧 ◆ 2 2 2

服務業管理 ◆ 2 2 2

航海與航機航儀 ◆ 2 2 2

重量訓練 * ◎ 2 2 2

責任旅遊與島嶼經濟 ◆ 2 2 2

浮潛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政策與產業發展 ◆ 2 2 2

觀光英語 ◆ 2 2 2

運動營養學 ◆ 2 2 2

水肺潛水 * ◎ 3 3 3

水域活動理論與實務 ◆ 3 3 3

風浪板操作實務 * ◎ 3 3 3

競技帆船 * ◎ 3 3 3

導遊與領隊實務 * ◎ 2 2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 2 2 2

海洋生態資源調查 ◆ 3 3 3

海洋探索教育 ◆ 2 2 2

運動場地經營管理 ◆ 2 2 2

郵輪旅遊 ◆ 2 2 2

境外研修 * ◎ 2 2 2

海洋運動觀光 ◆ 2 2 2

進階潛水 * ◎ 3 3 3

滑水 * ◎ 3 3 3

船艇保養與維護 * ◎ 2 2 2

特色民宿經營與管理實務 * ◆ 2 2 2

里山里海地方創生 ◆ 3 3 3

應用日文 ◆ 2 2 2

遊艇管家實務 * ◎ 3 3 3

運動與賽會管理 ◆ 2 2 2

海域遊憩管理 ◆ 2 2 2

遊艇產業經營管理實務 ◆ 3 3 3

產學合作研修 * ◎ 2 2 4

遊艇碼頭管理 ◆ 3 3 3

海洋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 ◆ 3 3 3

休閒遊憩行為 ◆ 2 2 2

海洋產業創意與創業 ◆ 3 3 3

運動傳播與公關 ◎ 3 3 3

休閒漁業實務 ◆ 3 3 3

活動指導員實務 ◎ 3 3 3

專

業

選

修

專

業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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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領永續減碳概論 ◆ 3 3 3

合　計 113 6 6 7 7 15 15 15 15 16 16 22 22 20 22 12 12

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51學分)。

備註：
1.跨校系選修課程學分至多承認10學分為本系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 報考資訊為主）
4.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４學分

6.產學合作研修課程須於大二或大三暑假實習320小時

一、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擇2張
項次

1.     

2.     

3.     

4.     

5.     

6.     

二、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證照種類 備註

9.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辦理。

10.英文(四)必選：日間部107 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於二上學期終了時(1/31)尚未通過校訂英文畢業門檻的學生，一律須選修。修讀後，不論成績及格與否，

仍需通過校訂英文畢業門檻始得畢業。

丙級水中有氧運動教練證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C級蹼泳教練證

AIDA自由潛水證

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

CMAS水肺潛水證

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

8.系上認列之畢業水域相關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域相關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水域相關證照，若無通過系上水域相關課程，並取得學分，則

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中華民國浮潛浮潛協會浮潛指導員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C及休閒獨木舟

SUP立式划槳教練證

中華民國滑水總會暨寬板滑水教練

CASI滑雪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游泳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先鋒舟教練

丙級充氣式救生艇(IRB)救難教練證

丙級水上摩托車教練

丙級帆船(風浪板)教練證

IKO風箏衝浪教練證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其他水域、運動相關教練證(經系務會議通過)

ISA衝浪指導員

專

業

選

修

5.本校日四技109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外)，均須通過新TOEIC測驗350分(含) 以上

，始得畢業。*新TOEIC測驗自107年3月起實施

證照種類 備註

國家級領隊導遊證：華語領隊、華語導遊、外語導遊、

外語領隊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動力小艇駕駛執照

救生員(體育署泳池救生)

水肺潛水助理教練、教練

國際帆船教練證

7.本系設有畢業門檻，須具備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二張始可畢業。若無法取得方案:1.若無法取得一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三張水域專業證照

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2.若無法取得二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六張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

其他國際水域教練證 (經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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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遊憩系  112  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僅填修正項目)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時數 開課時程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刪除 

8.系上認列之畢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

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

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分，則

水肺潛水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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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10.09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10.16教務會議通過

114.10.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4.11.20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學

分

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2 2 2

英文(二) 2 2 2

英文(三) 2 2 2

英文加強課程 ﹙2﹚ ﹙2﹚ 2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0﹚ 2 ﹙0﹚ 2 ﹙0﹚ 2 ﹙0﹚ 2

合計 14~16 6 9 6 9 2 6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自然科學(二) 2

合　計 14

澎湖觀光休閒資源 2 2 2

管理學 2 2 2

統計學 2 2 2

合　計 6 2 2 2 2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滑雪 2 2 2

校外實習 9 9 9

合  計 11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0 9 9

海洋運動與遊憩概論 ◆ 3 3 3

海洋科學概論 ◆ 3 3 3

運動科學概論 ◆ 2 2 2

基礎海洋運動技能 * ◎ 3 3 3

水上救生實務 * ◎ 3 3 3

海洋文化教育 ◆ 2 2 2

水域風險管理與法律責任 ◆ 3 3 3

船艇操作理論與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觀光 ◆ 2 2 2

帆船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與環境 ◆ 3 3 3

114.12.1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5.03.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5.03.2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0.22教務會議通過

114.04.2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06.0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0.15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10.18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10.25教務會議通過
113.03.11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4.2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5.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系   四技112級課程規劃表 112.05.10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05.16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05.24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05.31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專

業或

◎技

術科

目註

記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115.04.08教務會議通過

專

業

必

修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共

同

必

(

選

)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必

修

院

選

修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

114.10.29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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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行銷 ◆ 2 2 2

研究方法 ◆ 3 3 3

島嶼觀光 * ◎ 2 2 2

海域遊憩活動設計 ◆ 3 3 3

海洋運動指導 * ◎ 3 3 3

實務專題 * ◎ 2 1 2 1 2

合　計 45 11 11 8 8 5 5 6 6 5 5 6 7 4 5 0 0

基礎日語 ◆ 2 2 2

觀光日語 ◆ 2 2 2

套裝軟體應用 * ◎ 2 2 2

運動生理學 ◆ 2 2 2

獨木舟操作實務 * ◎ 3 3 3

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2 2 2

運動管理 ◆ 2 2 2

運動傷害與防護 ◆ 2 2 2

計畫撰寫與簡報技巧 ◆ 2 2 2

服務業管理 ◆ 2 2 2

航海與航機航儀 ◆ 2 2 2

重量訓練 * ◎ 2 2 2

責任旅遊與島嶼經濟 ◆ 2 2 2

浮潛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政策與產業發展 ◆ 2 2 2

觀光英語 ◆ 2 2 2

運動營養學 ◆ 2 2 2

水肺潛水 * ◎ 3 3 3

水域活動理論與實務 ◆ 3 3 3

風浪板操作實務 * ◎ 3 3 3

競技帆船 * ◎ 3 3 3

導遊與領隊實務 * ◎ 2 2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 2 2 2

海洋生態資源調查 ◆ 3 3 3

海洋探索教育 ◆ 2 2 2

運動場地經營管理 ◆ 2 2 2

郵輪旅遊 ◆ 2 2 2

境外研修 * ◎ 2 2 2

海洋運動觀光 ◆ 2 2 2

進階潛水 * ◎ 3 3 3

滑水 * ◎ 3 3 3

船艇保養與維護 * ◎ 2 2 2

特色民宿經營與管理實務 * ◆ 2 2 2

里山里海地方創生 ◆ 3 3 3

應用日文 ◆ 2 2 2

遊艇管家實務 * ◎ 3 3 3

運動與賽會管理 ◆ 2 2 2

海域遊憩管理 ◆ 2 2 2

遊艇產業經營管理實務 ◆ 3 3 3

產學合作研修 * ◎ 2 2 4

遊艇碼頭管理 ◆ 3 3 3

海洋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 ◆ 3 3 3

休閒遊憩行為 ◆ 2 2 2

海洋產業創意與創業 ◆ 3 3 3

運動傳播與公關 ◎ 3 3 3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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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漁業實務 ◆ 3 3 3

活動指導員實務 ◎ 3 3 3

綠領永續減碳概論 ◆ 3 3 3

合　計 115 6 6 9 9 15 15 15 15 16 16 22 22 20 22 12 12

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51學分)。

備註：
1.修讀跨系院課程至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其中採計各學院跨領域課程滿6學分後，始得採計其他跨系院課程學分。學院跨領域課程由各學院另訂 。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 報考資訊為主）
4.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４學分

6.產學合作研修課程須於大二或大三暑假實習320小時

一、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擇2張
項次

1.     

2.     

3.     

4.     

5.     

6.     

二、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國家級領隊導遊證：華語領隊、華語導遊、外語導遊、

外語領隊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動力小艇駕駛執照

救生員(體育署泳池救生)

水肺潛水助理教練、教練

專

業

選

修

5.本校日四技109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外)，均須通過新TOEIC測驗350分(含) 以上

，始得畢業。*新TOEIC測驗自107年3月起實施

7.本系設有畢業門檻，須具備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二張始可畢業。若無法取得方案:1.若無法取得一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三張水域專業證照

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2.若無法取得二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六張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

證照種類 備註

證照種類 備註

中華民國浮潛浮潛協會浮潛指導員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C及休閒獨木舟

SUP立式划槳教練證

中華民國滑水總會暨寬板滑水教練

CASI滑雪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游泳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先鋒舟教練

丙級充氣式救生艇(IRB)救難教練證

丙級水上摩托車教練

丙級帆船(風浪板)教練證

10.(1)日四技112級大學部入學新生，未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之大二生，須於大二下學期選修2學分之「英文加強課程」；成績須達合格標準，始能畢業。此外，學

生重修此課程者，仍須於修課期間報名參加英語檢定測驗。(2)「英文加強課程」不列入各系畢業學分數採計。

ISA衝浪指導員

丙級水中有氧運動教練證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C級蹼泳教練證

AIDA自由潛水證

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

CMAS水肺潛水證

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其他水域、運動相關教練證(經系務會議通過)

8.系上認列之畢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分，則水肺潛水證照不認

列為畢業證照。
9.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辦理。

IKO風箏衝浪教練證

國際帆船教練證

其他國際水域教練證 (經系務會議通過)

12



海洋遊憩系  113  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僅填修正項目)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時數 開課時程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刪除 

8.系上認列之畢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

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

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分，則

水肺潛水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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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10.09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10.16教務會議通過
114.04.2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06.0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0.1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0.22教務會議通過

學

分

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2 2 2

英文(二) 2 2 2

英文(三) 2 2 2

英文加強課程 ﹙2﹚ ﹙2﹚ 2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0﹚ 2 ﹙0﹚ 2 ﹙0﹚ 2 ﹙0﹚ 2

合計 14~16 6 9 6 9 2 6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自然科學(二) 2

合　計 14

澎湖觀光休閒資源 2 2 2

管理學 2 2 2

統計學 2 2 2

合　計 6 2 2 2 2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滑雪 2 2 2

校外實習 9 9 9

合  計 11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0 9 9

海洋運動與遊憩概論 ◆ 3 3 3

海洋科學概論 ◆ 3 3 3

運動科學概論 ◆ 2 2 2

基礎海洋運動技能 * ◎ 3 3 3

水上救生實務 * ◎ 3 3 3

海洋文化教育 ◆ 2 2 2

水域風險管理與法律責任 ◆ 3 3 3

船艇操作理論與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觀光 ◆ 2 2 2

水域活動理論與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與環境 ◆ 3 3 3

海洋觀光行銷 ◆ 2 2 2

115.04.08教務會議通過

114.10.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05教務會議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系   四技113級課程規劃表
113.03.11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4.2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5.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5.29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0.29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1.20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4.12.1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5.03.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5.03.2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專

業

必

修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共

同

必

(

選

)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必

修

院

選

修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專

業或

◎技

術科

目註

記

第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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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3 3 3

島嶼觀光 * ◎ 2 2 2

海域遊憩活動設計 ◆ 3 3 3

海洋運動指導 * ◎ 3 3 3

實務專題 * ◎ 2 1 2 1 2

合　計 45 11 11 8 8 5 5 6 6 5 5 6 7 4 5 0 0

基礎日語 ◆ 2 2 2

觀光日語 ◆ 2 2 2

套裝軟體應用 * ◎ 2 2 2

運動生理學 ◆ 2 2 2

獨木舟操作實務 * ◎ 3 3 3

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2 2 2

運動管理 ◆ 2 2 2

運動傷害與防護 ◆ 2 2 2

計畫撰寫與簡報技巧 ◆ 2 2 2

服務業管理 ◆ 2 2 2

航海與航機航儀 ◆ 2 2 2

重量訓練 * ◎ 2 2 2

責任旅遊與島嶼經濟 ◆ 2 2 2

浮潛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政策與產業發展 ◆ 2 2 2

觀光英語 ◆ 2 2 2

運動營養學 ◆ 2 2 2

水肺潛水 * ◎ 3 3 3

帆船操作實務 ◆ 3 3 3

風浪板操作實務 * ◎ 3 3 3

競技帆船 * ◎ 3 3 3

導遊與領隊實務 * ◎ 2 2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 2 2 2

海洋生態資源調查 ◆ 3 3 3

海洋探索教育 ◆ 2 2 2

運動場地經營管理 ◆ 2 2 2

郵輪旅遊 ◆ 2 2 2

境外研修 * ◎ 2 2 2

海洋運動觀光 ◆ 2 2 2

進階潛水 * ◎ 3 3 3

滑水 * ◎ 3 3 3

船艇保養與維護 * ◎ 2 2 2

特色民宿經營與管理實務 * ◆ 2 2 2

里山里海地方創生 ◆ 3 3 3

應用日文 ◆ 2 2 2

遊艇管家實務 * ◎ 3 3 3

運動與賽會管理 ◆ 2 2 2

海域遊憩管理 ◆ 2 2 2

遊艇產業經營管理實務 ◆ 3 3 3

產學合作研修 * ◎ 2 2 4

遊艇碼頭管理 ◆ 3 3 3

海洋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 ◆ 3 3 3

休閒遊憩行為 ◆ 2 2 2

海洋產業創意與創業 ◆ 3 3 3

運動傳播與公關 ◎ 3 3 3

休閒漁業實務 ◆ 3 3 3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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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導員實務 ◎ 3 3 3

綠領永續減碳概論 ◆ 3 3 3

合　計 115 6 6 9 9 15 15 15 15 16 16 22 22 20 22 12 12

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51學分)。

備註：
1.修讀跨系院課程至多承認12 學分為畢業學分，其中採計各學院跨領域課程 滿6學分後，始得採計其他跨系院課程學分。學院跨領域課程由各學院另訂 。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 報考資訊為主）
4.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４學分

6.產學合作研修課程須於大二或大三暑假實習320小時

一、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擇2張
項次

1.     

2.     

3.     

4.     

5.     

6.     

二、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國家級領隊導遊證：華語領隊、華語導遊、外語導遊、

外語領隊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動力小艇駕駛執照

救生員(體育署泳池救生)

水肺潛水助理教練、教練

專

業

選

修

5.本校日四技109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外)，均須通過新TOEIC測驗350分(含) 以上

，始得畢業。*新TOEIC測驗自107年3月起實施

7.本系設有畢業門檻，須具備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二張始可畢業。若無法取得方案:1.若無法取得一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三張水域專業證照

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2.若無法取得二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六張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

證照種類 備註

IKO風箏衝浪教練證

國際帆船教練證

其他國際水域教練證 (經系務會議通過)

證照種類 備註

中華民國浮潛浮潛協會浮潛指導員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C及休閒獨木舟

SUP立式划槳教練證

中華民國滑水總會暨寬板滑水教練

CASI滑雪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游泳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先鋒舟教練

丙級充氣式救生艇(IRB)救難教練證

丙級水上摩托車教練

丙級帆船(風浪板)教練證

10.(1)日四技113級(含後)起大學部入學新生，未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之大二生，須於大二下學期選修2學分之「英文加強課程」，且學期成績須達合格標準，始能

畢業。修課期間若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者，可於加退選期間退選此課程。(2)「英文加強課程」不列入各系畢業學分數採計。

ISA衝浪指導員

丙級水中有氧運動教練證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C級蹼泳教練證

AIDA自由潛水證

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

CMAS水肺潛水證

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其他水域、運動相關教練證(經系務會議通過)

8.系上認列之畢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分，則水肺潛水證照不認

列為畢業證照。
9.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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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本院資管系四技進修部申請改制資管系二技進修部之 116級課程規劃案，

請討論。 

說明：業經資管系 115年 03月 18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人管院 115年 03月 19日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如附件）。 

擬辦：經校課程會議通過後，再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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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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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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